
公 告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1081破32号

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温岭市

锦浩纸箱厂的申请，于 2020 年 7
月3日裁定受理温岭市驰菲鞋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指定浙江海贸

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岭市驰菲鞋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岭市驰菲鞋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9月 1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79
号 赤 龙 大 楼 3 层 ；联 系 电 话 ：

15157690872；联系人：余礼良）书

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是否系连带债权，并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岭市驰菲

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温岭市驰菲鞋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

向管理人提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册、文书等所有资

料，因怠于履行义务致无法进行

清算的，债权人可主张其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020年9月22日上午9时整在浙

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

庭召开（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横湖

中路 198 号）。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2020年8月4日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1081破27号

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方正波

的申请，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裁定

受理温岭市鸿踏鞋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7月 16
日指定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担任

温岭市鸿踏鞋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岭市鸿踏鞋业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

市市府大道379号赤龙大楼3层；

联系电话：15157690872；联系人：

余礼良）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系连带

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

期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温岭市鸿踏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温岭

市鸿踏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的清算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提交其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册、文书

等所有资料，因怠于履行义务致

无法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主张

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020年 9月 15日下午 14时 40分

在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八

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省温岭市

横湖中路 198 号）。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特此公告

2020年8月4日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1081破36号

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温岭市

吉如意鞋底厂的申请，于 2020年

7月 3日裁定受理温岭市维澳富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指定浙江海

贸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岭市维澳富

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岭市维

澳富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 9月 15日前向管理人（通

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79 号赤龙大楼 3 层；联系电话：

15157690872；联系人：余礼良）书

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是否系连带债权，并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岭市维澳

富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温岭市维澳富

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

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提交其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册、文书等所有

资料，因怠于履行义务致无法进

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主张其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020年 9月 22日下午 14时 40分

在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八

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省温岭市

横湖中路 198 号）。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特此公告

2020年8月4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公 告
青田无尘清洁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 1枚；财务章 1枚，声
明作废。

绍兴县鑫辉五金机电有限
公司遗失由绍兴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1 年 3 月 3 日核发的注
册号 330621000145401 的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公 章 1 枚 ，编 号
3306210039640，声明作废。

遗失玉环加配橡胶制品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3310210133981，声明作废。

长兴煤山禾峰景观石经营
部 遗 失 公 章 1 枚 ，编 号
3305220076848，声明作废。

丽水市金融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法人章（法人吴小
波）1枚，声明作废。

丽水市麦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 1枚，声明作废。

临海市超润购物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章 1枚，声明作废。

绍兴上虞洪明农产品配送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1 枚，编号
33060410017330声明作废。

诸暨市店口情愫婚庆礼仪
服务部遗失由诸暨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9 日核发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681MA289RL55Y 的 营 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临安紫水树脂厂遗失
公章 1 枚，编号 3301850666274；
财 务 专 用 章 1 枚 ，编 号
3301850667479，声明作废。

桐乡市梧桐沈掌柜餐厅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

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 万
元 人 民 币 减 至 100 万 元 人 民
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嘉兴纳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
决议：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5.1255
万 元 人 民 币 减 至 5 万 元 人 民
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聚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从 1400 万 元 减 至
12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

浙江正梁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200 万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
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绍兴市上虞区飞天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章善根不慎遗失土地
使用证一本，坐落于三门县海游
街道人民东路 107 号，面积为
57.00 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
土地证号为三国用 (2000)字第
00100431 号，现声明作废，并委
托贵局予以公告。该不动产上
不存在他项权利。如有不实由
本人(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 章善根
2020年 8月 6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章逸玲不慎遗失土地
使用证一本，坐落于三门县海游
街道人民东路 107 号，面积为
57.00 平方米，用途为商住用地，
土地证号为三国用 (2000)字第
00100432 号，现声明作废，并委
托贵局予以公告。该不动产上
不存在他项权利。如有不实由
本人(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章逸玲
2020年 8月 6日

绍兴市伟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 2020年 8月 5日股东决
定，绍兴市伟达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 100 万元减至
1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绍兴市伟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5日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0)浙 0212破 11号

本院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裁
定受理宁波东钱湖旅游渡假区
唯盼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
为宁波东钱湖旅游渡假区唯盼
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宁波东钱湖旅游渡假区唯盼服
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止,向宁波东钱湖旅游渡假区
唯盼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县
大道 1288 号南苑环球酒洁十五
楼,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15100, 联 系 电 话:
13566597685, 仇 豪 秉) 申 报 债
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债权人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东
钱湖旅游渡假区唯盼服饰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宁波东钱湖旅游渡假区
唯盼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宁波东钱湖
旅游渡假区唯盼服饰有限公司
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
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
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
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
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
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
封、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 2020年 9月 2日时
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浙
江移动微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每位债权人仅能
派一人出席会议。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21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